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石河子城区税务局
责令限改通知书

石城税限改〔2026〕11901号

杨冬梅（身份证号码：650300********2229）：

一是你出租北子午路195-5号、北子午路136-10号、北子午路195-5号不动产的租金收入等涉税相关情况未按照规定期限提供相应材料及详细说明；二是就你作为投资人的三户个体工商户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情况未按规定期限进行详细说明并提供相应材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限你2026年2月14日前，携带相关资料到国家税务总局石河子城区税务局2楼203室进行约谈。
联系人：马凯 潘黎青

联系电话：0993-2015856
国家税务总局石河子城区税务局
                   2026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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